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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07-103-3 

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9 年 7月 30日高市府勞關字第 10937343000號令修正 

第一條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特設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勞工局。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金由政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以孳息及其他收入為運用財源，本金不得動支。 

第五條 本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補助申請時，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且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之工會幹部或遭資方解僱之勞工，

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回復原職位，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或勞動事件法調解不成立後，

起訴或續行訴訟之律師費、裁判費及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 

二、補助申請時，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且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之勞工，因前款以外之勞資爭議致

權益受損事件，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或勞動事件法調解不成立後，起訴或續行訴訟之律師費

及裁判費。 

三、補助會址設於本市之工(分)會，或申請時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之工會幹部或勞工，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之律師費。 

四、辦理其他有關勞工權益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之工會幹部，以曾為工會會員爭取權益或福利而遭資方解僱者為限。 

第一項之補助經主管機關認定顯無補助之必要者，不予核准。 

第一項補助之項目、對象、標準及其他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六條 第六條 本基金應於市庫代理銀行開立專戶存支。但經本府市庫主管機關同意，得委由其他

金融機構辦理。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得提存定期存款、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等。 

第七條 本基金設置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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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基金之年度經費運用計畫、執行報告之審議。  

二、本基金之保管及動支事項。 

三、本基金之預算、決算及會計報告。 

四、其他有關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第八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其餘委員由主管機

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人至二人。 

二、本府相關機關（單位）代表三人。 

三、勞工團體代表三人至五人。  

四、學者專家或其他社會人士三人至五人。 

五、法界人士二人至三人。 

前項委員任期兩年，期滿得連任一次。委員每次改選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本會置幹事三人至五人，由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人員兼任；並得依實際需要遴用人員辦理相關

業務。 

第二項委員任期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委員不適用之。 

第九條 本會每六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不能出

席，由其指定委員一人召集之。 

本會會議之決議，應經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其決議事項，應報主管

機關核定後辦理之。 

第十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本基金收支應依法編列預決算，其會計事務之處理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年度終了時，其

剩餘得撥充基金來源循環運用。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